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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转让公司持有的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4 年通过发行

股份购买了如下资产： 

1、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尔达”）100%的股权； 

2、上海福宇龙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宇龙”）100%的股权； 

3、上海福太隆汽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太隆”）54.4%的股权。 

根据公司股东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回购意愿以及公司发展的需

要，公司决定将持有的以上三家公司全部股权对外出售（以下简称“本次股权出

售”）。以上三家公司评估值如下： 

1、公司持有的福尔达 100%的股权评估值为 213,049.91 万元； 

2、公司持有的福宇龙 100%的股权评估值为 58,127.52 万元； 

3、公司持有的福太隆 54.4%的股权评估值为 9,383.36 万元。 

本次股权出售将不低于上述标的的评估值，并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市盈率水

平，采取询价协议转让的方式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目前具体的交

易对方、交易时间和交易价格等尚未确定，相关股权出售合同尚未签署，待后续

交易对方等交易要素确定后，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及披

露义务。 

2018 年 5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公司持有的福宇龙和福太隆两公司股权的议案》和《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

福尔达公司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股权转让事宜预计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

准，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后续如确定公司关联方为本次股权出售的交易对方时，

交易对方应符合其作出的与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或其他承诺或相关协议约

定，或者履行法定程序批准变更其相应承诺或约定义务，同时公司将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1、福尔达100%的股权 

公司名称 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5,066万元 

注册地 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樟新南路 

主营业务 

普通货运（在许可证件有效期内经营）。智能电子产品（含汽车空调智能集

成控制系统、汽车无钥匙进入智能集成控制系统、汽车车身智能集成总控

系统、汽车轮胎防爆预警系统、汽车智能控制动力转向系统）、汽车内饰顶

灯（地图灯）智能控制模块、汽车关键功能零部件的设计、研发、制造；

模具、专用智能化装备的设计、研发、制造；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

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设立时间 1995年3月27日 

主要股东及

各自持股比例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2、福宇龙100%的股权 

公司名称 上海福宇龙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888万元 

注册地 嘉定区安亭镇园汽路999号 

主营业务 

汽车零部件、汽车电子系统及内饰件的设计、生产、加工及销售，电子科

技、通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投资

管理，自有房屋租赁，五金交电、机电设备、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的销售，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设立时间 2008年07月23日 

主要股东及各

自持股比例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3、福太隆54.4%的股权 

公司名称 上海福太隆汽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6,600万元 

注册地 嘉定区安亭镇园耀路55号1幢2层 

主营业务 

从事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计算机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控制器的生产，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仪

器仪表、五金交电、金属材料、办公用品、珠宝首饰、机电设备的销售，

软件开发，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设立时间 2003年4月28日 

主要股东及各 

自持股比例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4.4%；成都华太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持股45.6% 

福尔达、福宇龙和福太隆正常运营，公司持有的福尔达、福宇龙和福太隆的

股权权属清晰，公司持有的该等股权上均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存在重大争议、担保、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福

太隆涉及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公司正在依法履行相应的提前通知义务以确

认其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 

本次股权出售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发生变化。本次股权出售交易完成后，公

司将不再持有福尔达、福宇龙和福太隆的股权，福尔达、福宇龙和福太隆将不再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不存在为福尔达、福宇龙和福太隆提供担保的情形，

亦不存在委托其理财的情形，该等公司也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二）标的资产财务状况 

福尔达、福宇龙和福太隆三家公司最近一年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1、福尔达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8年一季度 2017年度 

资产总额 85,457.48 89,801.99 

负债总额 24,223.39 32,181.80 

应收账款 10,535.08 13,941.09 

净资产 61,234.09 57,620.18 

营业收入 28,676.59 121,179.48 

营业利润 4,238.48 21,728.31 

净利润 3,613.91 19,442.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0.21 15,346.01 

注：2017年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一季度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2、福宇龙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8年一季度 2017年度 

资产总额 41,724.02 41,376.30 

负债总额 10,751.75 11,827.01 

应收账款 12,458.88 10,324.28 

净资产 30,972.27 29,549.28 

营业收入 13,378.64 48,231.38 

营业利润 1,672.67 7,007.82 

净利润 1,422.99 6,268.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3.05 4,765.64 

注：2017年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一季度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3、福太隆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8年一季度 2017年度 

资产总额 18,065.07 19,373.78 

负债总额 5,021.43 6,453.72 

应收账款 3,211.05 4,701.63 

净资产 13,043.64 12,920.06 

营业收入 2,982.23 17,971.72 

营业利润 142.21 1,703.12 

净利润 123.58 1,714.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4.38 -183.69 

注：2017年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一季度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三）标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聘请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进行评估，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公司持有的股权权益评估值（2017 年 12 月 31 日） 

福宇龙 58,127.52 

福太隆 9,383.36 

福尔达 213,049.91 

合计 280,560.79 

三、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目前标的公司与公司及公

司参股公司存在零部件采购的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该等交易规模

扩大。 

后续如确定公司关联方为本次股权出售的交易对方时，交易对方应符合其作

出的与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或其他承诺或相关协议约定，或者履行法定程序

批准变更其相应承诺或约定义务，同时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

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届时关联董事、关联股东需在公司履行内部决策程

序时予以回避表决。 

四、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依据公司发展战略，本次股权出售将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运营和管理效率，

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同时，本次股权出售事项将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发生变化，交易完成后，福尔达、福宇龙和福太隆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收入规模和利润规模将受到一定影响。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积极发展现有业

务，尽量降低本次股权出售对公司造成的不利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上海福宇龙汽车科技有限公

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3、《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上海福太隆汽车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4、《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5日 




